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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[編纂]

[編纂]

[編纂]

本[編纂]僅就[編纂]而刊發。[編纂]由[編纂]有條件悉數[編纂]。預期[編纂]將由[編纂]根

據[編纂]所載條款及條件悉數[編纂]。倘因任何原因本公司與[編纂]（代表[編纂]）未能協定[編

纂]，則[編纂]將不會進行並將告失效。

[編纂]包括[編纂]（初步[編纂]）及[編纂]（初步[編纂]），在各情況下，股份數目均可按本

[編纂]「[編纂]的架構」一節所述基準[編纂]。

[編纂]安排及開支

[編纂]

[編纂]

根據[編纂]，本公司按照[編纂]、[編纂]及[編纂]所載條款及條件按[編纂][編纂][編纂

]，以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。

待上市委員會批准已發行股份及按照本[編纂]所述將予發行的股份於聯交所主板[編纂

]及[編纂]且該批准未被撤回，以及滿足[編纂]所載若干其他條件（包括[編纂]（代表[編纂]）與

本公司協定[編纂]）後，[編纂]已同意（個別而非共同）按照本[編纂]、[編纂]及[編纂]所載條

款及條件按彼等各自的適用比例認購或促使認購人認購現正根據[編纂][編纂]但未獲承購的

[編纂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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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須待[編纂]獲簽訂並成為無條件後且未根據其條款終止時，方可作實並受其規

限。

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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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

根據上市規則向聯交所作出的承諾

本公司作出的承諾

根據上市規則第10.08條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承諾，自本公司證券首次開始在聯交所[編

纂]日期起計六個月內，本公司不會進一步發行任何股份或可轉換為本公司股本證券的證券

（不論該類別證券是否已[編纂]）或訂立有關發行的任何協議（不論該等股份或證券的發行會

否於開始[編纂]起計六個月內完成），惟根據[編纂]或在上市規則第10.08條規定的若干情況

下所發行者除外。

根據[編纂]作出的承諾

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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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

[編纂]

就[編纂]而言，預期本公司將與（其中包括）[編纂]訂立[編纂]。根據[編纂]，在[編纂]所

載條件規限下，[編纂]將個別地同意促使買家購買，或購買根據[編纂][編纂]的[編纂]。預期

[編纂]可能按與[編纂]相似的理由而被終止。潛在投資者須注意，倘[編纂]並未訂立，則[編

纂]將不會進行。

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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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

[編纂]活動

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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